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印度洋的海盗威胁与中国的印度洋战略

许  可*

  =内容提要> 印度洋东西两端的战略通道, 即马六甲海峡和索马里海

域与亚丁湾, 目前都面临海盗的威胁。本文从海盗产生的根源、组织方式、

作案手段以及活动范围等方面, 比较印度洋东、西部海域海盗的异同,分析

打击印度洋海盗的国际合作中存在的问题, 评述中国打击印度洋海盗的行

动,阐述打击印度洋海盗在中国印度洋战略中的意义。

=关键词 > 印度洋  海盗  中国印度洋战略

*  目前,印度洋东西两端的战略通道都面临海盗的威胁:印度洋东端连接

南中国海和马六甲海峡, 印度洋西端连接红海和亚丁湾以及索马里海域。

1994年到 2004年期间,海盗活动最猖獗的地区在印度洋的东部,即马六甲海

峡和印尼海域,该地区一共发生了 1050起海盗袭击案件; 在同一时期, 索马

里海域仅发生 75起。¹ 2005年之后, 印度洋东部的海盗案件开始逐年下降;

相反,印度洋西部的索马里海域和亚丁湾海域海盗案件却急剧上升, 2005年

到 2009年共发生了 416起案件, 其中包括多起劫持中国船员和船只的案

件。º 2008年 12月 26日,中国政府史无前例地派遣海军舰队前往索马里海

域和亚丁湾执行护航任务。» 本文将比较印度洋东、西部海盗的异同,分析打

击印度洋海盗的国际合作中存在的问题, 评述中国打击印度洋海盗的行动,

阐述打击印度洋海盗在中国印度洋战略中的意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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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印度洋东、西部海盗的异同

(一 )海盗的定义

国际上对当代海盗 ( P iracy)主要有两种定义。第一种定义是根据5联合

国海洋法公约 ( 1982) 6第 101条的规定, 即任何非法的暴力行为、扣留和掠夺

行为, 必须是在公海上或在任何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地方。在领海、港口和

锚地发生的暴力抢劫等不法行为, 不能称为海盗行为, 而应称为海上武装抢

劫。¹ 第二种定义出自国际商会 ( International Chamber o f Commerce, ICC )下

属的国际海事局 ( In ternationalM aritime Bureau, IM B) , 即 /登临任何船只、企

图偷窃或实施其他罪行、有意图和能力使用暴力的犯罪行为。0此定义包含了

对在领海、港口和锚地的武装攻击。º 报章和媒体上通常采用国际海事局的

定义, 即将 /海盗 0和 /海上武装抢劫0统称为海盗。本文采用此定义。

印度洋东、西部的海盗行为都是海上暴力犯罪行为, 海盗的犯罪动机都

是为了获取经济利益。印度洋海盗作案的目标主要是过往的商船。马六甲

海峡、索马里海域和亚丁湾都是国际海上交通要道,每年有大量物流通过, 仅

马六甲海峡每年就有上万艘船只通过,大量过往的货船为海盗提供了充足的

标的。»

(二 )印度洋东、西部海盗的不同点

印度洋东、西部的海盗差异很大, 突出表现在产生的根源、组织方式、作

案手段以及活动范围等方面。

1. 海盗产生的根源

印度洋东部的海盗, 大多数来自沿岸的贫困渔村。近年来,海上交通繁

忙,过往的船舶排放了大量油污等污染物,破坏了沿岸国家渔场的生态环境,

导致鱼类产量大幅减少,再加上外国拖网渔船掠夺性地捕鱼,当地渔民的收

入锐减,许多渔民为解决经济问题,铤而走险干起海盗行当。¼

印度洋西部的海盗,以索马里海盗为代表, 产生的根源在于国内无政府

状态。索马里独立前该地区曾是英国、意大利和法国的殖民地。 1960年 7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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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日,英意两国的殖民地合并成立了索马里共和国, 法属索马里成立了吉布

提。1969年,穆罕默德#西亚德 #巴雷将军 (M ohamed S iad B arre)发动政变

上台, 成立索马里民主共和国。 1991年西亚德政权被推翻。之后,索马里国

内陷入军阀混战、多政权并存状态,海防废弛, 殃及过往的商船。¹

1993~ 1995年,联合国在索马里开展了维和行动, 但未达到预期效果。

1993年,在索马里维和的美军受到重挫。为了避免遭受更大的损失, 1994~

1995年,美军和联合国维和军队相继退出索马里, 而索马里国内的部族武装

冲突仍在继续。 2001年 /九一一 0事件后,美国担心动乱的索马里成为伊斯

兰恐怖分子的基地, 再次关注索马里问题。 2004年 1月, 索马里各派武装在

肯尼亚达成权力分享方案。 2005年 1月 15日,索马里成立了 /过渡联邦政

府 0,但却无法有效地控制索马里国内政局。索马里内战导致军火管制失控。

联合国安理会第 733( 1992)号决议要求对索马里实行军火禁运, 但实际上并

没有得到执行,大批走私军火从也门等国运抵索马里。大量走私的军火便利

了海盗从事武装抢劫活动。

2004年,索马里海域和亚丁湾仅发生了 10起海盗袭击案件。 2005年,

索马里的海盗案件骤然增加到 45起。 2006年下半年, 反政府组织 /伊斯兰

法院联盟0在控制索马里中南部地区期间,曾出动部队清剿海盗在陆地上的

据点。 2006年, 索马里海盗案件减少到 20起。º 2006年, /过渡联邦政府 0和

/伊斯兰法院联盟 0爆发激战。索马里过渡政府忙于应付反政府武装,无暇顾

及沿海地区。2007年,索马里海盗再度活跃起来,当年共发生了 44起海盗袭

击案。 2008年, 海盗案件上升到 111起。 2009年, 海盗案件高达 196起。»

2. 海盗的组成

印度洋东部的海盗主要是沿海渔村的渔民, 平时打鱼, 相机上船偷窃和

抢劫。此外,有少数跨国犯罪集团在马六甲海峡附近活动, 通过海上抢劫来

获利。这些跨国犯罪集团的网络遍及印尼、马来西亚、新加坡、菲律宾、中国

内地、台湾地区和香港地区等。¼

索马里海盗与其他海盗的最大不同是: 索马里海盗拥有陆上据点, 得到

当地政府庇护。因此,索马里海盗肆无忌惮地实施武装抢劫。许多索马里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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盗自称是 /索马里水兵0 ( Soma liM arines)或是 /中央地区海岸警卫队 0 ( Cen2
tra lReg ional Coastguard)。¹ 索马里海盗主要有两大海盗团伙:盘踞在东北部

的邦特兰海盗团伙 ( Pun tland)和在中部的哈拉迪热港 (H arardheere)海盗团

伙。这两大团伙由 20~ 30个小团伙组成。据估计, 总数有 1000~ 1500人,

手下控制约 60艘小艇。邦特兰海盗团伙主要的据点在伊尔港 ( Ey l) ,海盗成

员主要来自马杰特恩 (M ajerteen)部族。哈拉迪热港海盗团伙主要由哈巴尔

(H abar)和苏雷曼 ( Sule iman)部族成员组成, 以哈拉迪热港为基地。此外, 拥

有简易机场的阿鲁拉港 (A luu la)是海盗的避难和中转港,海盗在前往基地港

前,往往利用阿鲁拉港补充供给。º

索马里海盗团伙主要由索马里当地有势力、掌握海上情报的海盗牵头,

由资金雄厚的赞助人提供船只、燃料、武器弹药、通讯设备和资金等, 临时招

募人员组成。海盗组织内部成员分工合作: 熟谙水性的渔民负责操作船只,

海上民兵负责发起进攻,部分同伙在陆地上接应。海盗买通陆地上的长老和

地方政府要员,事后这些人参加分成, 海盗因而得以在当地为所欲为。海盗

还雇用熟悉金融运作的金融代理人负责联络、资金运作和谈判等。海盗持有

火力强大的自动武器和火箭榴弹发射器等, 如卡拉奇尼科夫式突击步枪、

M 76步枪、RPG - 7V火箭榴弹发射器、法国 LRC F1 /89毫米反坦克火箭发射

器等。海盗的武器装备都是违反联合国军火禁运规定, 从也门走私入境。海

盗利用劫持商船得到的部分赎金, 购买越来越多火力强大的武器, 力量日益

壮大。»

3. 海盗的作案手段

印度洋东部海盗的作案手段主要有三种: 第一, 在锚地和港口附近偷窃

和抢劫,抢劫金额在 5000~ 15000美元之间。海盗所持的武器为刀、斧和手

枪等, 使用小艇登船; 第二,海盗持自动武器乘快艇, 登临在领海内或是在公

海上行驶的船只,抢夺船上的财物等; 第三, 海盗抢夺货船后,将船上的货物

转手销赃,改变货船的外观和船名, 重新注册,这种更名后的船被称为 /幽灵

船 0。 /幽灵船0常被海盗团伙用于海运诈欺、走私、贩毒和贩卖人口等犯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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活动中。¹ 2002年后, 大部分商船都安装了卫星定位搜寻系统, 船东通过互

联网就能追踪被劫持的船。为了避免被沿岸国海上执法力量追捕, 印度洋东

部海盗现在很少采取 /幽灵船0的作案手段,而是将人质劫持到海盗船上, 然

后向船东索取赎金,由于海盗害怕暴露行踪,一般采取 /速战速决0的办法, 获

取赎金后立即放人,赎金的数额一般在 10万美元左右。º

索马里海盗曾经采用上述第一、二种作案手段。 2005年后,索马里海盗

普遍采取劫持商船、船员和货物,勒索巨额赎金的方式。因为索马里海盗有

基地, 根本不担心劫持来的船的行踪会被监视, 在光天化日之下将船停靠于

基地的港口,然后与船东谈判。索马里海盗根据船员、船和货物的情况,向船

东漫天要价,经过讨价还价, 赎金一般在 100万美元以上,海盗获得赎金后,

就释放船和货物,省去销赃的麻烦。2008年 11月 15日, 沙特阿拉穆可石油

公司 ( Saudi O il Company A ramco )所属的悬挂巴拿马旗的 /天狼星 0 ( S irius

S tar)号超级油轮, 在距离肯尼亚蒙巴刹东南方 500海里处被索马里海盗劫

持。 /天狼星 0号油轮长 330米,长度与美国 /尼米兹 0级航空母舰相仿, 载重

达 31. 8万吨,装载了市值 1亿美元的 200万桶原油。 /天狼星 0号是目前被

海盗劫持的吨位最大的超级油轮,船上共有 25名船员。» 海盗向船东索要

2500万美元的赎金, 后来以 300万美元成交。¼ 海盗的赎金分配比例一般是

海盗 30% , 陆地同伙 10%, 当地社区 (地方长老、官员和联系人 ) 10%, 金融

代理人 20%,赞助人 30%。½

2005年,索马里海域和亚丁湾共发生了 45起海盗袭击案件,其中有 23

起是劫持人质勒索赎金的案件。 2006年,索马里海盗案件总数下降到 20起,

但还有 14起劫持案, 2007年共有 44起海盗袭击案, 其中 18起为劫持人质

案。¾ 2008年,索马里海盗更加肆无忌惮, 实施了 111起袭击行动。其中 4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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起是劫持勒索赎金案, 共有 889名船员被劫为人质。¹ 2009年, 索马里海域

和亚丁湾发生了 196次海盗袭击,其中 46次为劫持人质勒索案。º

4. 海盗的活动范围

印度洋东部的海盗一般在港口、锚地和沿海地区活动。印度洋东部的地

理特征有利于海盗作案。例如, 马六甲海峡全长 1080公里, 最宽处 370公

里,最窄处仅 37公里。船在通过马六甲海峡时必须减速航行,有利于海盗登

上目标船,而且马六甲海峡周围岛屿和河流众多, 有利于海盗作案后逃遁和

藏匿。»

索马里沿岸地区处于无政府状态,商船途经索马里海岸时都远离海岸行

驶。因此,索马里海盗的作案范围逐渐从港口和近海, 发展到远离海岸几百

海里的公海。例如,上述 /天狼星 0案件发生在距离港口 500海里处。为了扩

大活动范围和持久性,索马里海盗利用较大拖船作为海上发起进攻的 /母船 0

(M otherVessels)。海盗发现目标后, 即从 /母船0放下数艘快艇, 迅速包围目

标船, 这些快艇上各载有 4~ 8名武装人员, 开枪或发射火箭榴弹拦截目标

船,最后登船劫持人员和船只。索马里海盗采用这种 /母船 0的攻击方式, 具

有隐蔽性和突发性,过往船只不容易预防。¼

二、国际合作打击印度洋海盗存在的问题

(一 )打击印度洋东部海盗存在的问题

1. 国际打击海盗的法律与沿岸国的海上执法能力

现有与打击海盗有关的国际法, 主要有三项: 5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6、

51988年制止危及海上航行安全非法行为公约 6和 51988年制止危及大陆架

固定平台安全非法行为议定书 6。5联合国海洋法公约6第 100条规定了缔约

国合作制止海盗行为的义务。第 105条规定每个国家均可扣押海盗船舶、逮

捕船上人员并扣押船上财物; 扣押国的法院可判定应处的刑罚,并可决定对

船舶或财产所应采取的行动。第 110条规定了军舰对从事海盗行为的船舶

具有登临权。第 111条规定了沿海国主管当局有权对外国船舶违反该国法

7

¹

º

»

¼

P iracy and Arm ed R obbery ag ainstSh ip sR eport for th eP eriod 1 January - 30 Septem ber 2008 (UK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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律和规章进行 /紧追0 (H ot Pursue)等等。

5联合国海洋法公约6有关海盗的条款,仅适用于打击以经济为目的的海

盗行为,并不涉及以政治为目的的海盗行为。 1985年, 巴勒斯坦恐怖分子劫

持 /阿齐利#劳罗 0 (A chille Lauro)号游轮的乘客为人质,要求以色列释放在

押的 50名巴勒斯坦囚犯。 /阿齐利#劳罗 0号事件促成了 51988年制止危及

海上航行安全非法行为公约6和 51988年制止危及大陆架固定平台安全非法

行为议定书 6的签订。这两项国际法将在船上和固定平台上的犯罪也列入海

盗行为,有利于打击海上恐怖分子。 51988年制止危及海上航行安全非法行

为公约 6和5联合国海洋法公约6相比,登临权适用范围扩大, 除公海以外, 也

适用于航行于或将进入一国的专属经济区、毗连区、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和

群岛水域等。公约规定缔约方必须对海盗订立罪名,确立管辖权, 接收移交

的责任人或嫌疑人。

马六甲海峡沿岸国印尼和马来西亚, 为了避免领海主权被侵蚀, 没有签

署 51988年制止危及海上航行安全非法行为公约6。这给打击海盗的国际合

作带来许多问题,例如打击海盗不能 /紧追 0到邻国的领海内。1992年开始的

新加坡、马来西亚和印尼之间的打击海盗的合作, 均禁止 /紧追 0海盗到他国

境内。新、马、印尼三国打击海盗合作仅是协调巡逻 ( Coord inated Patro l) , 即

参与国在各自的领海巡逻,不能进入他国领海,如果海盗逃到邻国领海,必须

通知邻国来处理。如此执法行动经常错过逮捕海盗的最佳时机,等到邻国海

军赶到时,海盗已经逃之夭夭。¹

为了有效打击印度洋东部的海盗, 2004年亚洲 16国政府即东盟十国、中

国、日本、韩国、印度、孟加拉国和斯里兰卡等签订了 5亚洲地区打击海盗和海

上武装抢劫区域合作协定 6 ( Reg iona l Cooperat ion Agreem ent on Comba ting Pi2
racy and A rmed Robbery aga inst Ships in A sia, ReCAAP) , 以下简称为 5协

定 6。º 2006年 11月,根据 5协定 6在新加坡成立了 /信息分享中心 0。该中

心通过各个成员国的 /联系点0 ( Foca l Po int)取得海盗活动的情报,汇编和交

换发生在亚洲地区的海盗和海上武装抢劫案件的信息。中国的联系点有两

个,一个是北京的中国海上搜救中心,另一个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海事处。5协

定 6确立了 /合作安排0 ( Cooperation A rrangement)、/能力建设 0 ( Capab ility

8

¹

º

Keyuan Zou, / Seek ing E ffect iveness for the C rackdow n of P iracy at Sea, 0 Journa l of In ternationa l

Affairs, V o.l 59, No. 1, 2005, pp. 117- 134.

请参阅5亚洲地区打击海盗和海上武装抢劫区域合作协定 6信息分享中心的网站。 http: / /

www. recaap. org



 印度洋的海盗威胁与中国的印度洋战略

Building)与 /信息共享0 ( Information Sharing )三原则,值得打击索马里海盗的

国家借鉴。目前,印尼和马来西亚政府尚未批准5协定6。

2. /九一一0事件对国际合作打击海盗的影响

马六甲海峡沿岸国对海盗问题的认知是不同的。印尼官员认为,马六甲

海峡的海盗问题并不严重,是国际媒体有意夸大了海盗问题。¹ 马来西亚所

持的观点和印尼相近,认为海盗从本质上只是普通的海上犯罪。º 由于马六

甲海峡的安全关系到新加坡国家的存亡, 新加坡强调海盗的危害性, 以引起

国际社会的关注。2001年 12月, 新加坡逮捕了 13名与本 #拉登的 /基地 0

组织有牵连的伊斯兰极端组织 /回教祈祷团 0 ( Jemaah Islam iyah)的成员, 经

审讯得知 /回教祈祷团 0曾经有袭击在新加坡樟宜军港停留的美国军舰的计

划。新加坡认为海盗和恐怖主义可能存在联系。» /九一一 0事件之后, 新加

坡积极地邀请美国海军进驻马六甲海峡。

美国在 /九一一0事件之后, 非常关注海上通道的安全问题。马六甲海峡

作为连接美国在太平洋和印度洋两个重要战略地区的枢纽, 是美国必须掌握

的战略要地。美国多次以马六甲海峡沿岸三国海上力量不足、无法保障海峡

安全为借口,企图在海峡沿岸部署军队。2004年 4月初, 美国太平洋司令部

司令托马斯 #法戈提出了 5区域海上安全计划 6,计划向马六甲海峡派驻海军

陆战队和特种部队,以防范恐怖主义,打击武器走私、毒品走私和海盗等犯罪

活动。¼ 印尼和马来西亚坚决反对外国海军介入马六甲海峡。

印度一直谋求对印度洋的海上霸权,积极介入有关马六甲海峡的打击海盗

行动,试图对马六甲海峡施加影响,构筑起一道海上安全屏障,使自己处于进可

攻、退可守的有利位置。在国际局势紧张的情况下,印度通过封锁马六甲海

峡,就能切断通往印度洋东部的航道, 有效阻止区外大国海军进入印度洋。印

度海军能轻而易举地进入南中国海和太平洋,在亚太地区施加军事影响。

为了应对国际舆论的压力,马六甲海峡沿岸国政府加大了打击海盗的力

度。2004年 7月,马来西亚、新加坡和印尼启动了 /马新印海上巡逻行动 0

9

¹

º

»

¼

Bern ard Ken t Sondakh, / Nat ional S overeign ty and Security in the S traits ofM alacca, 0 pap er p res2
en ted at the conference / S traits ofM alacca: Bu ild ing a Com prehens ive Security E nvironm ent, 0Kuala Lum2
pur, M alaysia, October 11- 13, 2004.

Ralf Emm ers, N on- Trad itiona l Security in A sia- Pac if ic: Th eDynam ics of Securitisa tion ( S inga2
pore: M arshall Cavend ish In ternationa,l 2004) , pp. 47- 48.

M in is try ofH om e A ffa irs, Wh ite Paper: The Jem aah Islam iyah Arrests and th eTh reat of Terrorism

( S ingapore: M inistry ofH om eA ffairs, 2003) , pp. 29- 30.

See A dm iralThom as Fargo, S trategy for R egiona lMari tim e S ecuri ty ( H aw ai:i U. S. Pacif ic Com2
m and, 2004 ).



  2011年第 1期

(MALSINDO ), 在马六甲海峡执行全年的巡逻任务。¹ 2005年 5月, 新加坡

海军和印尼海军在印尼巴淡岛建立了海上监视系统, 采集和交换马六甲海峡

最南端的新加坡海峡的实时海上情况图像。º 同年 9月,马来西亚、新加坡和

印尼协同泰国发起了名为 /空中之眼 0 ( Eyes in the Sky)的空中巡逻行动, 为

/马、新、印尼海上协作巡逻行动 0提供空中支援。» 此外,新、马、印尼三国还

和亚太地区其他国家开展了一系列的海上演习。2004年 6月,印尼与日本举行

了打击海盗的联合演习,日本方面出动了隶属于横滨海上保安部的搭载有直升

机的巡逻舰。同年 8月 15日,沿岸国和日本、美国等 17个国家在新加坡以北

160公里的公海上举行了一系列联合训练,训练的主要内容是防止非法船只运

送危险物品。日本方面,海上自卫队的护卫舰和海上保安厅的巡逻舰参加了演

练。经过多年的努力, 2005年之后,印度洋东部的海盗案件控制在两位数之内:

2006年为 88件, 2007年为 79件, 2008年为 65件, 2009年为 68件。¼

(二 )打击印度洋西部海盗的国际合作及存在的问题

1. 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

联合国安理会严重关注海盗问题。索马里曾是 5联合国海洋法公约6的

缔约国,但索马里缺乏海上执法力量, 需要依靠外国海军来维持海上秩序。

为了更有效地打击索马里海盗,安理会通过一系列决议,如第 1814( 2008)号

决议、第 1816( 2008)号决议、第 1838 ( 2008)号决议、第 1844( 2008)号决议、

第 1846( 2008)号决议以及第 1851( 2008)号决议。这些决议旨在解决当前根

据国际法打击索马里海盗中存在的困境, 如外国海军不能进入索马里领海打

击海盗等。联合国安理会从第 1816号决议开始, 授予打击海盗的国家越来

越大的权力:第 1816号决议授权打击海盗的国家和组织可以进入索马里领

海,以制止海盗及海上武装抢劫行为。第 1851号决议授权打击海盗的国家

和组织可以扣押海盗并在第三国起诉,并且史无前例地授予打击海盗的国家

和组织在索马里境内包括陆地镇压海盗, 以便从陆地上根本解决海盗问题。

2. 国际合作打击索马里海盗存在的执法问题

目前,在索马里海域和亚丁湾附近有多国海军参与打击海盗的行动, 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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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法国、巴基斯坦和澳大利亚领导的 /联合特混舰队 1500 ( Comb ined Task

Force 150, CTF- 150) , 由美国、土耳其和韩国组成的 /联合特混舰队 1510

( Comb ined Task Fo rce 151, CTF- 151) ,由美国、意大利、土耳其、英国和希腊

组成的 /北约海上常规部队 20 ( Standing NATOM arit imeG roup 2, SNMG2) ,法

国、德国、意大利、西班牙、瑞典、荷兰和挪威组成的旨在为世界粮食组织向索

马里运送物资护航的 /欧盟 -亚特兰大计划 . 0 ( EU / A tlanta0 ) ,由欧盟和北约

国家组成的世界粮食组织的护航队 (W o rld Food Prog ramme Escorts), 以及独

自行动为商船护航的海军,如俄罗斯、印度、中国、日本、伊朗、马来西亚和沙

特阿拉伯等国的海军。¹

国际合作打击索马里海盗存在许多问题, 突出表现在缺乏国际合作机制

以及信息共享中心。在索马里海域和亚丁湾打击海盗的行动,目前主要依靠

以上多国海军的巡逻,其他参与打击海盗的国家如俄罗斯、印度和中国海军

舰队,基本是独立行动,缺乏信息共享和协调行动, 不利于有效地打击索马里

海盗。今后努力的方向应是效仿上述亚洲 16个国家签订的 5协定 6,建立政

府间打击海盗的信息分享机构,协调各国行动,共享打击海盗的情报。

由于过往索马里海域和亚丁湾的商船众多, 即使有本国军舰护航, 也无

法覆盖所有的船只,海盗会避开有军舰护航的商船,寻找容易下手的 /猎物 0

作案。索马里海盗作案具有隐蔽性和突发性, 受袭的商船即使立即向附近军

舰发出求救信号,军舰闻讯赶到时, 往往已经来不及制止海盗的攻击行为。

海盗一旦登船,马上就将船员当成人质盾牌布置在甲板上。外国海军虽然武

器装备精良,但考虑到船上人质的安全,一般不敢贸然向海盗发起攻击,而只

能无奈地看着海盗将劫持的船只开往海盗控制的港口。可见,多国海军的巡

逻只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海盗,无法根本地解决索马里海盗问题。

三、中国打击印度洋海盗的行动

(一 )中国打击印度洋东部海盗的行动

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打击海盗犯罪活动,中国公安部确定了由刑事侦查局

主管, 公安边防部门配合的海盗案件查控侦办体系。公安边防部门专门设立

了海上 / 1100报警系统, 沿海公安刑侦部门直接受理海上犯罪案件的报案、侦

查。对发现的海上抢劫犯罪案件,及时成立专案组,全面展开侦破工作,从速

破案。 1998年以来, 中国公安机关成功地破获了 /长胜 0、/天裕 0、/露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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莎 0、/海的主人0、/ SIAM XANXA I0等货轮被劫案件。 1999年, 广东汕尾市

人民法院对抢劫 /长胜 0轮和 /露易莎 0轮并杀害 23名船员的特大劫船杀人

案件及时进行审判,分别对 54名海上抢劫犯罪分子处以刑罚,有力地震慑了

犯罪行为,维护了国际航运安全。¹

2002年 11月 4日,中国和东盟签署了有关非传统安全的合作备忘录, 其

中包括打击海盗的合作。 2004年 11月 11日, 中国签署了 5亚洲打击海盗和

海上武装抢劫的地区合作协定 6。中国政府派遣官员常驻新加坡 /信息分享

中心0协调和指导中心的相关工作。

(二 )中国打击印度洋西部海盗的行动

中国是索马里海盗袭击的受害国。 2005年 8月 16日, 中国台湾的

/ ZHONG INO. 2180、/ CHENG Q ING FENG0和 / SH IN LIAN FA No. 360等三

艘渔船相继在吉斯马由港 ( K ismayo)附近锚地被索马里海盗劫持。 2005年

11月 5日,香港散装轮 / GreatM orn ing0在索马里东部海岸遇到一艘海盗船追

逐,幸好早发现才得以摆脱。º 2007年, 一艘台湾渔船 / CH ING FONG HWA

1680被索马里海盗劫持,人质被关押在哈拉迪热港。经过漫长的谈判, 同年

11月 5日,船东缴付赎金后, 海盗才放人。此外, 还有香港货轮 / Sto lt Va lo0

号、/ G reat Creation0号和 / De light0号以及天津市远洋渔业公司所属金枪钓渔

船 /天裕 8号 0等等。»

2008年 12月 26日,中国政府派遣中国海军护航舰艇编队从海南省三亚

军港起航赴亚丁湾、索马里海域执行护航任务。首批海军编队由 /武汉 0号导

弹驱逐舰、/海口 0号导弹驱逐舰和 /微山湖0号综合补给舰组成, 并带有 2架

舰载直升机。3艘军舰共有官兵 880余名, 包括部分海军特战队员。¼ 中国

海军舰队这次划时代的远征, 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士气,对遏制索马里

海盗袭击中国船只起了积极的作用。

截至 2010年 12月 14日,中国海军已经出动了七批护航编队,每批次护

送船舶数量由最初的 4艘发展到现在的平均 15艘以上, 护送船舶总数也由

首批编队的 212艘发展为第六批编队的 615艘。目前,中国海军护航编队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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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为 1290艘外国商船护航, 占护航船舶总数的 40%以上。¹ 目前,中国海军

护航舰队除了要克服航海上的技术问题之外, 迫切需要解决的是舰队的远航

补给问题,中国必须在印度洋的沿岸发展自己的海上补给港。

四、中国打击印度洋海盗的战略意义

印度洋是中国重要的能源和航运通道,印度洋的海上安全直接影响到中

国的国家安全。中国的能源运输过分依赖马六甲海峡,但又缺乏有效的掌控

马六甲海峡的能力,即所谓的 /马六甲困局 0。为了减轻对马六甲海峡的依赖

程度,中国陆续援建和投资一些印度洋沿岸的港口,如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、

孟加拉国的吉大港和斯里兰卡南部的汉班托塔港等。º 2009年 3月,中国与

缅甸签署了 5关于建设中缅原油和天然气管道的政府协议6,计划建设从缅甸

实兑港到云南昆明的油气管道。» 中国试图利用这些印度洋沿岸的港口, 将

能源和其他物资通过陆路输送到中国的西部和南部。西方战略家将之称为

中国的印度洋 /珍珠链 0 ( String o f Pearls)战略, 认为中国将通过建设这些 /珍

珠 0港口,控制印度洋的海上能源通道。¼

面临印度洋的海盗威胁, 中国作为海上利益的攸关方, 派遣海军赴印度

洋打击海盗,出师有名,已经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欢迎。中国应该

以打击印度洋海盗行动为契机, 加强中国海军在印度洋的存在,维护中国在

印度洋的利益,并积极发展印度洋沿岸的海上补给港, 利用印度洋的护航线

路,将散落在印度洋的 /珍珠0链接起来,实现中国 /蓝色海军0的梦想。

(编  辑  毛  悦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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